[bookmark: _GoBack]南通市司法局法律助理服务项目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1.南通市司法局法律助理服务项目，旨在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，为南通市司法局提供法律助理工作人员。
2.本项目分为三个标段
标段一：成交单位派驻一名律师作为法律助理，主要为地方立法、规范性文件审核、政府合同审查等法律事务提供协作；
标段二：成交单位派驻一名律师作为法律助理，主要为市政府行政复议应诉等法律事务提供协作；
标段三：成交单位派驻一名律师作为法律助理，主要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、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等法律事务提供协作。
3.合同存续期间，成交单位安排的法律助理专职在南通市司法局工作，接受南通市司法局的管理和考核（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），遵守机关工作规定。
二、工作内容和工作人员资格
办理或协助办理委托单位交办的法律事务。法律助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1.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遵守法律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道德道德；
2.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3.取得法律职业资格（A类）；
4.年龄须为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；
5.具有较好的法学理论水平、法律实务能力和综合文字能力；
6.自愿专职从事法律助理工作；
7.标段一法律助理须具有立法、规范性文件审查及合同审查等政府法律事务服务工作经验；
8.标段二法律助理须具有行政诉讼法律实务工作经验；
9.标段三法律助理须熟悉行政执法工作；
10.身体健康；
11.已经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（提供参保证明）。
三、成交单位的确定
本项目分三个标段，采购人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每标段选取一家单位提供服务。供应商可选择投一个标段，也可多个标段兼投，可以兼得。（如参与多个标段投标，多个标段拟派人员须为不同的人员，如后续标段拟派人员与前一标段相同，则该标段投标无效）。
四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。
五、服务费用
1.成交单位的法律助理费用预算为每标段每年9.9万元；
  2.法律助理在完成南通市司法局指派任务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、住宿费、交通费等费用，由南通市司法局承担。
3.在确定成交单位并签订合同后的二十天内，南通市司法局按照成交价的60%一次性给付成交单位服务费用。另成交价的40%服务费作为绩效考核费用，待年底前对法律助理进行年度考核，考核合格的支付绩效考核费用，不合格的不支付绩效考核费用。
4.本项目最终三个标段合同价须保持一致，以三个标段成交价中最低的为最终合同价。本项目终合同合同价确定后不作调整。


